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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1份(0017908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行政院修正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」乙份，

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3年2月19日臺教學(六)字第1030024487號函轉

行政院102年12月17日院授人給字第1020058382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」離島地區部分由原分

四級支給修正為分三級支給；修正後離島地區第一級基本

數額為新臺幣5,840元、第二級基本數額為新臺幣7,730元

、第三級基本數額為新臺幣9,790元，並自103年1月1日生

效。

正本：全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、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

副本：本署學務校安組 2014-03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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